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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中德证券”）作为天域生

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域生态”或“公司”）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天域生态 2022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

交易事项暨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事项进行

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2022 年 8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以及第三

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

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联

董事罗卫国、史东伟回避表决。2022 年 8 月 17 日，公司与天域元（上海）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域元”）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公

司独立董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2022 年 9 月 2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

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联股东罗卫国、史东伟回避表决。 

上述事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暨签署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75）。 

（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监管政策，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20

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减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及发行股份数量暨调整发行方案的议

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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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之补充协议>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20 日与天域元签订了《附

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对原协议部分条款进行调整。 

二、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签订时间 

甲方（发行人）：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认购人）：天域元（上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2023 年 1 月 20 日 

（二）原合同的相关条款修改 

1、原认购协议第一条第 3 款修改为：甲方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不少于

30,000,000 股且合计不超过 53,375,196 股（含本数），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准的股票数量，由公司董事

会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及发行时的实际情况，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协商确定。乙方认购甲方本次发行的全部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且

乙方承诺本次最低认购数量不少于 30,000,000 股。 

如果甲方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

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或者因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计划等

事项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则乙方本次认购数量和认购金额将作相应调整。 

（三）协议生效 

本补充协议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

并在下列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1、本次非公开发行调整方案经甲方董事会审议通过； 

2、本次非公开发行已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批复。 

三、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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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于 2023 年 1 月 20 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本次关联交易相关的议案，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

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相关的议案。 

公司已于 2023 年 1 月 2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与本次关联交易相关议案，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相关议案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方案合理、切实可行，

未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认可公司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所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审议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与发行对象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

协议》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达，协议内容和签订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

交易符合公平、公正原则，发行价格和定价方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过程中，公司关联董

事均已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因此，我们同意上述议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及中国证

监会核准，方可实施。 

四、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

事会、监事会决策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合规，独立董

事对上述事项予以事前认可，并在审核后发表了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

序。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尚需通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及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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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签署补充协议是公司董事会及认购对象基于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监

管政策要求，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进行的调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

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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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单晓蔚  兰建州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